
变更补充协议书 

吴传奇： 

你与我司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签订了《课程(培训)服务协议》（简

称“原合约”），现我司就合同争议的解决途径与方式拟订如下补充条

款，以资共同遵守： 

1.将原合约第十一条约定的诉讼管辖内容变更为仲裁管辖，即：

因原合约引起的或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一致同意向茂名仲裁委员会

提起仲裁，双方同意提交仲裁后，共同委托仲裁委主任指定独任仲裁

员，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（含细则）进行审理、

适用网络仲裁程序及电子送达法律文书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对双

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2.依据原合约第十条关于通知及送达的约定，本《变更补充协议

书》我司可根据情况通过网页公告、系统通知、站内信、电子邮件、

手机短信、即时通讯工具、函件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向你发送各种

信息(包括但不限于更新后的课程内容、课程安排等)，你如有异议，

有权在 5 日内选择向我司清偿原合约项下全部未支付的课程培训费

用，未办理的，视为同意接受上述修改、变化和调整，本《变更补充

协议书》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。 

3.本《变更补充协议书》自公告发出即生效，成为原合约不可分

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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